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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鞍山职教城招生实行优惠政策的通知  

 
(鞍政办发[2009]32号) 

  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 

  为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，全面扩大入驻职教城学校的招生规模，打造全国一流蓝领人才培养

基地，满足我市经济大发展快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招生有关优惠政策通知

如下：  

  一、学费优惠。所有专业学费减半收取。  

  二、补助优惠。对所有进入鞍山职教城就读的全日制学生（不含短期培训，下同）每人每年补助

1500元(补助两年)。其中，农业户口和城市低保户的学生每人每年补助2000元(补助两年)。  

  三、专业优惠。下列48个专业免收学费：农业机械运用与维修、普通铸造、锻造、金属热处理、

炼铁、炼钢、金属矿山采矿技术、化工机械、煤化工工艺、石油化工工艺、工业分析与检验、水泥生

产工艺、光纤电子、现代物流管理、服装设计与工艺、针纺织与染整技术、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、工

业与民用建筑、给排水技术与服务、建筑维修、建筑设备安装、市政工程施工、社区物业管理、家政

与社区服务、老年人服务与管理、乡镇建设与管理、农村经济管理、乡镇生态保护与技术、水电站与

水泵站、电力设备、畜牧兽医、农村新能源开发与应用、农业水利技术、城镇建设与管理、农产品质

量监督与检验、农机加工技术、农业技术推广、生物技术应用、农作物种植技术、食用菌种植技术、

畜禽养殖技术、动物营养与饲料、草坪生产与经营、植物造景设计与盆景制作、花卉栽培与养护、水

产品养殖技术、农资技术与服务、农特产品开发与经营等。  

  四、实训优惠。企业每接受一名学生实习实训，由市政府出资按每名学生每月100元的标准对企业

给予补贴。  

  五、宿费优惠。外省市学生、农村地区学生免收住宿费。  

  六、交通优惠。外省市学生每年发放交通补贴300元/生，本地学生每年发放交通补贴200元/生。

 

  七、落户优惠。农业户口的学生毕业在我市企业就业后，可转为我市城镇户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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